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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 

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花師教育學院第 2 次院主管會議暨系所評鑑 

紀錄 
 

會議時間：109 年 10 月 08 日（星期四）中午 12 時 10 分 

會議地點：花師教育學院大樓 A309 會議室 

主    席：花師教育學院范熾文院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出席委員：教行系梁金盛主任、教育系劉明洲主任、幼教系林俊瑩主任、 

          特教系楊熾康主任、體育系尚憶薇主任、 

列席人員：教育系黃偲婷助理、教行系莊璦綺助理、幼教系賴姿伶助理、特

教系宋玟諭助理、體育系王怡晴助理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黃科智助理 

壹、 報告事項： 

1. 請各系依教務處規定增訂論文相似度比對報告標準於畢業條件內，並由

系所自行規定於學位考試時或畢業離校前提交。 

2. 目前教院 C229 智慧未來教室總務處目前裝潢標即將開標，經會後預計

10 月後才會進行招標作業，整修期間仍請各系不要排課。 

3. 請各系於 10 月 30 日前寄送教育知能會考成績及排名電子檔給科智。 

4. 本院將於 10月 30日中午 12:10分辦理院務會議，敬請各系及院中心於

10月 23日前提交提案及系所與中心院務報告。 

5. 本院將於 11 月 10 日中午 12:10 召開院課程委員會議，敬請各系提前繳

交課委會相關資料 

6. 本學期主管會議時程 11 月 19 日、12 月 10 日。 
 

貳、討論事項： 

第 1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案由：本院系所評鑑實地訪查流程與相關地點規範，敬請討論。 

   說明：系所評鑑簡報時間每系平均為 8 分鐘，並由各系提供筆電及印表機 

         放置於 A308 會議室供各系審查委員使用。 

   附件：花師教育學院系所評鑑實地訪查流程表 

   決議：經討論後各系依上列討論事項執行辦理。 

第 2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案由：有關花師教育學院教學優良教師辦法修訂，敬請討論。 

   說明：1.有關本院辦法內第六條明訂：未擴大獎勵範圍，獲選為院級教學優 

          良教師者，於下一年度不再參與遴選。 

          因有系所老師反映是否有不公之處，敬請討論是否刪除此規定。 

         2.敬請討論於遴選時委員是否迴避，不圈選同系老師。 

   附件：國立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辦法 

   決議：經委員討論後決議此項規定仍維持不變並遵守迴避原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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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案由：遴選本院 109 年度院級教學優良教師(名額 6 位)，及推選校級教學特 

         優教師候選人(名額 1-3 位)，請  審議。(楊熾康主任迴避此案) 

   說明：本年度參與院教學優良教候選人計 7 名，請審閱附件（各候選人教 

學績優資料冊）。 

教育系高建民老師、教育系蔣佳玲老師、教行系陳成宏老師、幼教 

系陳慧華老師、幼教系張明麗老師、特教系楊熾康老師、體育系林 

嘉志老師。 

遴選原則：各學系檢陳推薦教學優良教師資料冊，採無記名投票， 

請各委員卓參附件審閱被推薦教學優良教師資料內容，並依各位委 

員評分表排序票選前 1-3 名為本院 109 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代表， 

檢陳校級優良教師委員會，並以所有委員票選統計出最高票的 1-6 

         名教師為院級教學優良教師。 

第 4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案由：本院「宗燦清寒獎學金」推薦名單，敬請審議。 

說明：一、敬請於系所推薦名單中推舉出一名為清寒獎學金之推薦學生， 

           請審閱附件。 

       二、截至報名截止日經系所推薦名單為： 

  1.教育系學士班四年級陳映儒同學。 

  2.教育系學士班四年級徐沛璇同學。 

決議：經委員決議，決議由教育系學士班四年級徐佩璇同學申請此獎學金， 

      並於會後送秘書室辦理。 

   第 5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案由：本院各系「國際化發展轉帳」支用情形，敬請審議。 

說明：一、敬請各系報告專帳支用狀況及剩餘額度。 

二、並請於會後繳交支用報告以利院辦回報國際處。 

   決議：會後系所回報資料已回覆國際處。 

第 6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案由：本院特殊教育學系增設博士班，敬請審議。 

說明：一、本院特教系擬於 111 學年度申請增設特殊教育學系博士班敬請審 

          議。 

附件：1.111 學年度大學校院申請增設調整一般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 

      2.博士班學術條件自我檢核表 

      3.現有專任師資名冊表 

      4.博士學位學程學術條件一覽表 

決議：經委員決議通過，並送課委會及教務相關會議辦理。 


